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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6 年 1 月 27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6 年 1 月 26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收到由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出具（2026）

川 0116 民初 1763 号《民事调解书》。公司与被告 1 双方达成一致还款计划，并

同时撤销对被告 2 的起诉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林桂全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
2、 被告 1 

姓名或名称：四川路桥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学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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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3、 被告 2 

姓名或名称：四川路桥盛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廖郁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告与被告 1 签订了《钢材（型材）买卖合同》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各

类钢材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 1 交付了全部钢材，并经被

告 1 指定人员签收确认。双方对各批次钢材型号数量、价款等进行了结算，并共

同签署结算单，确认供货总价款为人民币 62,840,392.22 元。但被告 1 未按照合

同约定的期限向原告支付货款。经原告多次催告，被告 1 委托案外人代为支付

300 万元货款，剩余 59,840,392.22 元至今未予支付。  

被告 2 系被告 1 唯一股东，认缴被告 1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，至今尚未完成

其实缴注册资本的义务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应当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

被告 1 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 1 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 59,840,392.22 元； 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 1 支付自 2025 年 12 月 17 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的违

约金，暂计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 178,623.61 元（违约金以各批次逾期支付的货款

金额为基数，按合同成立之日 2025 年 8 月 20 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
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%，分别自各批次《材料结算单》约定的付款期限

届满之次日起，计算至付清之日止）； 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 2 在其未实缴的注册资本本息范围内对被告 1 的上述债务

承担补充赔偿责任；  

4、本案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由 2 被告承担。  

以上请求暂合计为 60,019,015.83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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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调解情况 

经过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，我司具体与被告 1 达成如下协

议： 

1、截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被告 1 欠付原告货款 56,840,392.22 元，违约金

174,432.93 元，合计 57,014,825.15 元，在 2026 年 2 月 11 日前支付 15,000,000 元，

在 2026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 10,000,000 元，从 2026 年 4 月起，每月月底前支付

不低于 10,000,000 元，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付清全部款项； 

2、被告 1 还需支付原告从 2026 年 2 月 1 日起以欠付货款本金为基数，按照

年利率 3%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(以实际计算为准)，于 2026 年 6

月 30 日前一并支付； 

3、律师费 368,076.06 元，保全担保费 47,007.61 元，合计 415,083.67 元，由

被告 1 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给原告； 

4、若被告 1 任意一期未按前述约定按期足额支付，则被告 1 还应向原告支

付以欠付金额（若有已还款，按照货款本金、律师费、保全担保费、保全费、违

约金的顺序抵扣）为基数，按照年利率 3%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款

项之日止的违约金（所有违约金不重复计算违约金，第二项已计算违约金的本金

及第二项产生的违约金均不计入本项违约金计算基数），原告有权就全部未付款

项及违约金一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 

5、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，公

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公司提起诉讼，若通过法律途径成功收回相应款项，将对公司的财务方

面产生积极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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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

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》（2026）川 0116 民初 1763 号 

 

 

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2 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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